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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應 
《２００８年強制性公積 金計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修正案發言要點（一）

（只有中文 ）  
 

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七月十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在全

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回應陳婉嫻議員就《2008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條例

草案》的修正案的發言要點： 
 
主席女士： 
 
  根據陳議員剛才的發言，這項修正案的目的，是規定政府在綜合盈餘錄得超

過五百億元時，必須向強積金帳戶注入款項。首先，在理念上，我認為絕對不應

該透過修改法例規限財政司司長如何制訂財政預算案。 
 
  財政司司長每年都會根據當年的財政狀況、市民的需要、社會和經濟發展的

考慮，以及社會人士提出的意見等因素，制訂合適的財政措施。假如透過法例硬

性規定政府在有特定盈餘數額的情況下必須注入強積金供款，會大大削減財政司

司長靈活運用盈餘處理民生、社會和經濟問題，或適時落實新政策的能力，對香

港的財政穩建和長遠發展都沒有好處。試想若政府在財政盈餘達某水平的時候必

須向強積金計劃作出注款，而同一時間社會有另外更需要援助的社羣，政府屆時

便可能因為法律的限制而不能完全兼顧社會上其他或更急切的需要。相信這絕非

各位議員及市民希望看到的情況。 
 
  不過，正如法案委員會在討論陳議員的修正案時指出，該修正案僅就「特別

供款」作出不同的定義，而並非規定政府在指定情況下有責任作出特別供款，因

此修正案根本不能達到陳議員剛才所說的目的。這點我相信陳議員是知道的。 
 
  基於以上原因，我認為大家都不應該支持這項修正案。我呼籲各位議員投反

對票。 
 
  多謝主席女士。  

完  
 

 


